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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程名稱
	
	承攬廠商
	

	請購單位
	
	
	

	督導單位
	總務處環安組
	督導日期
	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 分

	備註
	

	施工項目與現場狀況概述
	

	督導項目
	安衛環境管理（如告示牌、圍籬、警示燈帶、鷹架、開口警示、衛生設備、安全設備、道路清潔等）
督導情形：


	承商違反事項
	違反事項：
違反承攬廠商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規定罰則表第    項。
□口頭警告          次。
□罰款              元。

缺失改善期限：限定    年    月     日提報
	承攬廠商


	請購單位
執行事項
	執行事項：
□請加強督導。
□請追繳罰款              元。



	請購單位


	機關核章
	總 務 處：



	會 辦 單 位：
□出納


□會計室


	批    示：




備註：
本處環安組不定期至校內工程抽查，經發現承攬廠商未遵守本校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規則時，立即告知改善，同一項目經舉發三次後，仍未有重大改善，將其資料轉送請購單位督促承攬廠商至出納繳款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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